
1 

证券代码（A/H）：000063/763      证券简称(A/H)：中兴通讯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73 

 

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

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战略合作协议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情况 

2015年12月8日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、中兴九

城网络科技无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兴九城”）与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明珠”）签订了《战略合作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本

协议”），在云计算、CDN、家庭终端、电视增值业务、视频资源合作、资源共

享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 

（二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中兴九城网络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曾学忠 

住所：江苏省无锡市无锡新区菱湖大道200号中国传感网创新园E1-601 

注册资本：1111.11万元人民币 

上海中兴通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持有90%股权的控股子公司，上海

中兴通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兴九城30.15%股权。中兴九城致力于数字家庭

娱乐运营，正式注册于2013年2月7日。按照“发展、跨越、共创三网融合新格局”

的战略，中兴九城致力于发展全球互动电视增值业务产业。目前占有IPTV和广电

云电视增值业务的70%的市场份额，计划在未来的两至三年内实现以支持互联网、

移动互联网、互动电视三网增值业务为一体的产品与终端，进入全国90%以上的

互动电视家庭，打造高质量互动电视娱乐平台，并进入部分国际市场。 

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曾学忠先生担任中兴九城董事长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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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0.1.3（三）条，中兴九城为本公司关联法人。 

2、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股票代码（A股）：600637 

法定代表人：凌钢 

住所：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57号 

注册资本：262,653.8616万元人民币 

东方明珠是上海广播电视台、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（SMG）统一

的产业平台和资本平台,以强大的媒体业务为根基，以互联网电视业务为切入点，

全力构筑“内容、平台与渠道、服务”在内的媒体生态系统、商业模式和体制架

构，实现受众向用户的转变以及流量变现，打造最具市场价值和传播力、公信力、

影响力的新型互联网媒体集团。 

本公司与东方明珠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三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审议程序 

本协议为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，本公司需另行与交易对方签署合同。本公

司将根据具体情况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

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和对外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二、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背景 

三方本着友好务实、协商互利的原则，同意在云计算、CDN、家庭终端、电

视增值业务、视频资源合作、资源共享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三方将围

绕各自优势，通过强强联合，充分发挥产品、客户关系和渠道资源，共同开拓和

扩大市场，共同提升品牌价值；鉴于合作项目均是创新性、跨行业融合的综合业

务，对于合作中出现的问题，三方应本着共同发展、公平对等、互利互惠的原则

进行友好协商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1、三方在云计算、大数据、CDN，家庭终端（4K机顶盒、智能网关）领域展

开友好合作，共同推进产业的发展。 

2、三方将在智能终端、多媒体终端的视频内容上展开合作，本公司和中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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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城将视东方明珠为视频资源的重要合作伙伴，协助其视频内容的落地。 

3、三方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，加强在产品研发、业务开发及应用领域合作，

力争在产品、经营模式、新业态上取得创新，引领产业的发展。 

4、东方明珠同意在互联网电视增值应用中与中兴九城深度合作，积极开拓

用户，以扩大市场份额。 

5、本公司及东方明珠同意在手机端展开视频业务合作。合作方式分为SDK

输出和客户端预装两种。 

6、三方同意在产品、市场宣传上加强协同，为对方的公司、产品宣传提供

便利。 

7、三方将积极探索在各自渠道、电商平台销售对方产品和服务的可能性。 

（三）收益模式 

三方将对合作中取得的付费业务收益、广告业务收益、增值业务收益进行分

成，分成比例与结算方式具体合作项目时确定。 

（四）合作期限 

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，即自2015年12月8日起至2018年12月7日止。有效期届

满，如三方有意继续合作，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续展合作期限。 

 

三、对本公司的影响 

三方本着自愿、公平、互利的原则，就云计算、CDN、家庭终端、电视增值

业务、视频资源合作等事项达成战略合作协议。作为各自所在领域的优势企业，

三方拥有良好的商誉和丰富的资源，通过强强联合，可以充分发挥产品、客户关

系和渠道资源，共同开拓和扩大市场，共同提升品牌价值。 

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本协议为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，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将以另行签订的实际

合同协议为准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15 年 12 月 9 日 




